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教務處作業程序說明表 

項 目 編 號 教(務)-02-011  

項 目 名 稱 審查畢業資格作業流程 

承 辦 單 位 教務處教務行政組  

目 的 
審核各學制學生學分修習狀況，使學生能清楚了解各學系規定畢業所需之

必、選修學分總數，並進行後續畢業提報作業。 

範 圍 本作業程序適用於各學制應屆畢業生畢業學分審核作業 

權 責 單 位 

一、英語能力畢業門檻檢核單位：各系所 

二、專業能力畢業門檻檢核單位：各系所 

三、服務學習學分檢核單位：各系所、服務學習中心。 

四、畢業總學分審核單位：教務行政組 

五、核判：校長 

作 業 程 序 

說     明 

一、每學期期中考試後，教務行政組各所系承辦人列印「畢業審查成績表」，

審核應屆畢業生所修習學分是否達各所系規定畢業所需之必、選修學分

總數。 

(一)審核是否修畢本系所學分（不具雙主修、輔系科、跨領域學程）。 

(二)審核是否修畢各系所所訂服務學習學分。 

(三)審核是否通過所所系訂英語能力畢業門檻。 

(四)審核是否通過所所系訂專業能力畢業門檻。 

(五)未修畢本系所學分者須延長修業。 

二、審核具雙主修、輔系科、跨領域學程資格者是否修畢規定學分： 

(一)修畢本系學分且亦修畢雙主修、輔系科、跨領域學程規定學分者，

可畢業。 

(二)修畢本系學分但未修畢雙主修、輔系科、跨領域學程規定學分者，

辦理放棄資格後可畢業；未辦理放棄資格者須延長修業。 

三、學生可於學生資訊系統查詢個人之畢業學分進度。 

四、同步辦理準畢業生學位證書陳核用印作業。 

五、應屆畢業生成績送達校務行政資訊系統即可畢業者，核發學位證書。 

六、校務行政資訊系統維護畢業生相關資料。 

控 制 重 點 

一、科目識別認定是否正確。 

二、本系所規訂學分是否修畢。 

三、系所規訂服務學習學分是否修畢。 

四、是否通過系所規訂英語能力畢業門檻。 

五、是否通過系所規訂專業能力畢業門檻。 

六、學生是否具雙主修、輔系科、跨領域學程資格身份。 

七、未修畢雙主修、輔系科、跨領域學程規定學分者，是否辦理放棄資格。

八、 全學年課程僅修習一學期或系所不承認為畢業學分之科目是否均已剔除。

附註及說明 

一、本項作業於每學期審查，上學期初步審查延修生、碩士班一般生及申請

提前畢業者之畢業資格；下學期審查所有應屆畢業生畢業學分。 

二、各系科學生修業期滿應修習且及格： 

1.修足各系科應修之必修及選修科目及學分數且成績及格。 



2.各學期操行成績均成格。 

三、凡修滿雙主修、輔系科規定之專業科目與學分成績及格者，其學位證書、

中英文學位證明書、歷年成績單、畢業生名冊均應加註雙主修、輔系科

名稱。 

四、凡加修雙主修者，其未修滿他系全部必修科目與學分，而已修達輔系科

規定之標者，則加註輔系科名稱。 

五、凡符合大學部學則第五十三條、附設專科部學則第卅八條成績優異之規

定者，得向教務處教務行政組申請提前畢業。 

六、依 95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1次教務會議(96.3.14)決議：每學年第一學期

畢業生畢業證書之畢業月份為一月，第 2學期畢業生畢業證書之畢業月

份為六月。 

  ◎當學年度參加學位考試之學期未修習論文以外科目學分之碩士生(在

校第三年以上之研究生)，得申請依通過學位考試之月份授予學位證

書。 

法 令 依 據 

一、大學法、大學法施行細則、學位授予法、學位授予法施行細則、本校學

則、本校附設專科部學則 

二、各系所必、選修課程科目表 

三、各學系雙主修、輔系科、跨領域學程課程科目表 

使 用 表 單 
一、畢業審查成績表 

二、提前畢業申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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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商業大學內部控制制度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表 
      年度 

評估單位：教務處教務行政組     
作業類別(項目)：審查畢業資格作業流程 
評估期間：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評估日期：  年  月  日 

控制重點 

評估情形 

改善措施 
落實 

部分

落實 
未落實 不適用 其他 

一、作業流程有效性 

(一)作業程序說明及作業流程圖
之製作是否符合規定。 

      

(二)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計
及執行。  

      

二、審查畢業資格作業流程 

(一)科目識別認定是否正確？       

(二)本系所規定學分是否修畢？       

(三)系所規訂服務學習學分是否
修畢？ 

      

(四)是否通過所系(科)所訂英語
能力畢業門檻？ 

      

(五)是否通過系所規訂專業能力
畢業門檻？ 

      

(六)學生是否具雙主修、輔系
科、跨領域學程資格身份？ 

      

(七)未修畢雙主修、輔系科、跨
領域學程規定學分者，是否
辦理放棄資格？ 

      

(八)全學年課程僅修習一學期或
系所不承認為畢業學分之科
目是否均已剔除？ 

      

填表人：               複核： 

註： 
1. 機關得就 1項作業流程製作 1份自行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同 1類之作業流程合併 1

份自行評估表，將作業流程之控制重點納入評估。 
2. 各機關依評估結果於評估情形欄勾選「落實」、「部分落實」、「未落實」、「不適用」或「其他」；其中「不適

用」係指評估期間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控制重點未及配合修正者；「其他」係指評估期間未發生控制
重點所規範情形等，致無法評估者；遇有「部分落實」、「未落實」或「不適用」情形，於改善措施欄敘明
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